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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国际河流相关政策分析

邢鸿飞，王志坚

（河海大学 法学院，江苏 南京 "!##%B）

摘 要：国际河流利用的有限主权原则是主要的国际河流习惯法，含义为一国在利用其境内国际河

流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。我国已经恪守国际河流法和一般的国际河流利用原则。《国际水道非航

行使用法公约》还远不是生效的国际河流法，根据国情，我国目前不必急于加入该公约，也不应盲目

地采用欧美地区标准超前的国际河流一体规划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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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国际河流法及相关的政策背景

在国际河流法领域，双边或几个国家关于某条

国际河流的条约是特殊国际河流法，用以规范具体

国家利用和保护某条特定国际河流的行为；在世界

范围内对很多国家具有约束力、抽象的关于国际河

流的利用与保护规则，是一般国际河流法。因为，全

球仅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有国际河流，国际河流也

并非指对所有国家都自由航行的河流，而是指超越

一国领土边界的河流，所以，没有普遍的国际河流

法。

! :特殊国际河流法

只对两个或少数国家有拘束力的国际规则和制

度也是国际法，但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普遍国际法

或一般国际法，而是特殊国际法。特殊国际法的表

现形式是国家间条约。作为现代国际法最主要渊源

的国际条约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名称，如公约、盟约、

规约、条约、协定、议定书、换文、文件、宣言、声明、谅

解备忘录以及联合公报等等。

世界上关于国际河流的条约数量众多。根据世

界粮农组织的报告，自公元 B#D E !%B’ 年间，就有

$(## 多个水条约诞生。大部分条约是关于航运的，

但随着社会发展，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条约，如洪水控

制、水力发电或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等条约在持续

增加。从 !B"# 年起，就陆续出现了四百多个水条

约，其中一半以上是近 D# 年间签署的"。典型的国

际河流双边条约有：美加边界水条约（!%#%）、印巴印

度河条约（!%(#）、埃苏尼罗河协定（!%D%）、欧洲六国

关于莱茵河的总协定（!%($）。这些特殊国际河流法

只对当事国有拘束力，但是，不排除条约中某些规则

经过国际社会实践成为国际习惯法，演变为一般国

际法规则。

如 !%#% 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中，两国约定“防

止在利用边界水域方面发生争议，解决目前在美国

和加拿大自治领域边界地区有关双方之间以及同对

方居民之间的权利、义务和利益等一切悬而未决的

问题，并作出规定以调整和解决今后可能发生的问

题”［!］。该项争端解决条款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，对

后来的订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［"］。

" :一般国际河流法

一般国际河流法是对很多国家都有约束力的关

于国际河流利用与保护的原则、规则的总称。由于

国际河流的多样性，这样的规则非常少而且笼统。

构成一般国际河流法的普遍性国际公约极少，!%"!
年《国际性可航水道制度公约及规约》由于有四十几

个缔约国，国家数目在当时来看，应该可以说是“很

多”，可以看成是成文的一般国际河流法。除了该公

约，在国际河流法领域，再也没有对“很多”国家都有

拘束力的国际公约。!%%& 年被联合国大会通过的

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》还不是具有法律约束

力的普遍性公约，因为该《公约》在第 $D 份批准书、

接受书、核准书、或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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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第 !" 天起才生效，而截至 #""$ 年 % 月，交存批件

或接受的国家仅有 %& 个!。

! 国际水法网 ’ ())*：+ + ,,,’ -.)/0.1)-2.13,1)/031,’ 204 + -.)35267 + ,1)/062807/97)1)87’ ():3 ’

" #""; 年 < 月 ; 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 ’ ())*：+ + =* ’ 6(-.1>/:?177@’ 204 + 6(. + A@0)( + )#"#B!" ’ ():；#""& 年 C 月 & 日外交

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 ’ ())*：+ + /4 ’ 6(-.1>/:?177@’ 204 + 6(. + A@0)( + )#CC&B< ’ (): 等。

# 一般而言，河流在作为界河时，如果是可行河流，则边界线位于河流主航道中间线上；如果是不可行河流，则以河流水域的中间线为界。

中、朝两国政府 %!&# 年签订的《中朝边界条约》规定：“鸭绿江和图们江上边界的宽度，任何时候都以水面的宽度为准。两国间的界河为两国共

有，由两国共同管理、共同使用，包括航行、渔猎和使用河水等。”这是国际河流作为国家边界的特例。

目前，国际河流非航行利用的一般河流法主要

是习惯法。%! 世纪末以来，伴随着有关国家对国际

河流的非航行利用（如灌溉、发电），在某些地区出现

了对国际河流利用与开发的不同做法或原则。这些

原则可概括为 C 种：!绝对领土主权原则。根据这

个原则，一个国家在它领土内的河流内可以采取符

合其国家利益的任何方法，而不用顾及其他沿岸国

的利益。"绝对领土完整原则。该原则直接反对绝

对领土主权理论，宣称下游国家有权得到上游国家

持续的没有被打断的自然水流。#有限主权原则。

“有限主权”其实是对“绝对领土主权”和“绝对领土

完整”两个极端学说的平衡和折中。该原则要求国

家在利用他们的国际河流时，既享有权利，又要承担

相应的义务。$流域一体化原则。主张用“一体化”

方法，即忽略国家边界，将一个流域视为一个经济和

自然单元。流域内每一个国家处理水的时候，必须

和其他国家协商、合作。水系统必须当作一个整体

管理。综上所述，前两个原则是非常极端的，实际上

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这些河流的跨界特征。流域一

体化原则过于理想主义，有限主权原则是当今有关

国际河流流域国家采用的主要规则［B］。冷战后，随

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科技的发展，有限主权论在国际

环境法领域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公认的国际行为准

则。国际河流利用“有限主权论”已经取得国际习

惯法的地位。

二、我国国际河流政策的基本立场

% ’构建和谐周边关系是我国国际河流政策的指

导思想

近年来，我国对外关系强调互信、互利、平等、协

作。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，摒弃

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，互不猜疑，互不敌视，各

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

话与相互通报；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

的客观要求，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，在实现自身

安全利益的同时，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，实现共同安

全［C］。我国作为地区国际河流的主要流域国（也是

关键国家），“安邻、睦邻、富邻”是我国对周边国家的

外交方针，在处理国际河流利用与保护问题上，我国

也遵循这样的方针。#""$ 年 B 月 B% 日，温家宝在大

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

中指出，中国将坚持奉行“与邻为善、以邻为伴”的周

边外交方针，巩固与次区域各国的传统友谊，加强同

次区域各国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，积极推动次区域

经济社会发展。包括建议加快区域基础设施建设、运

输贸易便利化、促进农村发展、加强卫生合作、保护生

态环境、加强次区域人力资源开发、鼓励非政府力量

参与合作、拓宽融资渠道。关于下游国家关切的中国

在上游修建水利工程的问题，中国外交部也多次重

申：“不做任何损害下游国家利益的事情。”"

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时代，国际河流的超越

一国边界的属性，客观上为周边相关国家相互依存

和共同繁荣提供了条件，国际河流共享国互信的增

加和进行必要的妥协可以促成良性互动，并实现共

赢。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，中国在国际河流地区提

倡睦邻和谐的国际关系，实际上是推动国际河流安全

的现状由洛克式文化为主导向康德式文化为主导的

体系转变。中国在周边国际河流地区构建和谐的国

际关系氛围方面存在着优势。然而，由洛克式转向康

德式国际体系的推动力———集体认同的形成，不是靠

中国一个大国就能实现的，如果其他国家没有自我约

束性或者自我约束并没有形成积极的认同动机，中国

的善意将被曲解或遭到质疑。在缺乏主观认同动机

的时候，中国应当通过在经济上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相

互依存和共同命运，并增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吸

引力和渗透力，构建和谐的周边关系。

# ’严格执行特殊国际法并奉行国际河流有限主

权原则

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我国和朝鲜、前苏

联（%!!# 年以前）、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蒙古、越南、

印度签订了一些关于国际河流的合作条约，范围涉

及航运、渔业、报讯、防洪、水电、环境保护等领域。

其中一些协定、备忘录由于工程完成、期限结束等原

因已经失效。现行有效的关于国际河流领域的国家

级别的条约主要有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

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国境河流航运合作的协

定》（%!&" 年 ; 月 #B 日签订，%!&" 年 $ 月 %! 日起生

效）#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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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只从乌苏里江（乌苏里河）经哈巴罗夫斯克城下至

黑龙江（阿穆尔河）往返航行的议定书》（!""# 年 $" 月

$% 签订并生效）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

政府关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的协定》（&$$’ 年 !
月 &" 日签署）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

关于保护和利用边界水协定》（!""# 年 # 月 &" 签署，

!""(年 ! 月 !) 生效）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

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合作

协定》（&$$! 年 " 月 !& 签署，&$$& 年 " 月 &% 生效）；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、缅甸

联邦政府和泰王国政府澜沧江—湄公河商船通航协

定》（&$$$ 年 # 月 &$ 日签订并生效）。

! 土耳其一直认为跨界河流不是国际河流，只有国际界河才是国际河流。

" 资料来源：国际水法网 *网址：+,,-：. . ///* 01,2314,05146/4,2364/* 537

从这些条约名称来看，我国对于周边国际河流

的开发利用，倾向于签订国际条约，明确合作意愿，

表明我国是奉行国际河流有限主权原则的。同时，

在如水利部 !"") 年 ! 月 % 日发布的《关于国际跨界

河流、国际边界河流和跨省（自治区）内陆河流取水

许可管理权限的通知》（水利部水政资［!"")］( 号）

等涉及国际河流的十几个各级政府规章的条文表述

中，我国把边界河流、跨境河流都称为国际河流，也

即认同这些河流是流域沿岸国或流经国之间的共享

物质，具有“国际性”，符合国际通行的一般国际法概

念!，也从国内法规角度将涉及中外边界河流的利

用与保护置于国际公认的国际法约束之下。

三、我国国际河流的政策建议

! *不急于加入联合国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

公约》

伴随着我国对国际河流水力资源的调查和开

发，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及某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

角度提出了一些质疑，这些压力主要来自环保、生态

以及是否遵守国际水法等方面。!""8 年第 (! 届联

大 "" 次会议通过的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》

（以下简称《公约》）被许多人认为是目前最权威的国

际水法规则。而我国当时作为仅有的 % 个投反对票

的国家，也受到某些非议。这些非议对我国一些水

利方面的学者、专家有一定影响，甚至成为有些环保

专家、生态专家要求我国停建、缓建水利工程的重要

论据。

其实，《公约》只是国际河流法领域非航行利用

部分的一个法律性文件而已。《公约》目前尚未生

效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。即使算上其他签

署但并没有批准的国家，也只有 && 个国家，其中有

两个国家根本没有国际河流（见表 !），《公约》的权

利义务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地球上总共有国际河

流流域面积 &% !$% 万 9:&，而这 &$ 个国家国际河流

流域面积（其中卡塔尔、也门没有国际河流）加起来

只有 #$# 万 9:&，只 占 国 际 河 流 流 域 总 面 积 的

!;8(<，可见《公约》本身存在巨大的缺陷。土耳其

是投反对票的三国之一，在解释土耳其为什么投《公

约》的反对票时，侯赛因·塞利姆大使认为，作为一个

《公约》框架，《公约》只能提出一般原则，而不能建立

“实施计划措施的机制”，这种实践“没有国际法基

础”，通过实际上给予下游国家对在上游国家水利计

划上的“否决权”，是不公平的，《公约》不应该制定对

争议解决的强制条款，而应该将此留给相关国家考

虑。土耳其还指责《公约》没有涉及任何关于“水道

国家对国际水道位于他们领土内的相关部分的无可

争议的主权原则”。而且，土耳其相信，《公约》应该

将“公平和合理使用原则”置于“不引起重大损害之

前”。因而，土耳其不会签署《公约》，也不认为该《公

约》会“依据一般和习惯国际法对土耳其产生任何法

律效力”［(］。中国和其他一些成员国的代表也提出

了相似的异议。

表 ! 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》批准情况!

国家
签字

时间

批准

时间

接受

时间

加入

时间

赞同

时间

国际流域

面积 . 9:&

科特迪瓦 !""’#$"#&( !8’(&&
芬兰 !""8#!$#%! !""’#$!#&% !)’)’$
德国 !""’#$’#!% &$$8#$!#!( &(%)$$

匈牙利 !"""#$8#&$ &$$$#$!#&) "&’$$
伊拉克 &$$!#$8#$" %!’"$$

约旦 !"""#$##!8 !"""#$)#&& &&’$$
黎巴嫩 !"""#$(#&( &"&$
利比亚 &$$(#$)#!# #)$$
卢森堡 !""8#!$#!# &(’$

纳米比亚 &$$$#$(#!" &$$!#$’#&" ()%)$$
荷兰 &$$$#$%#$" &$$!#$!#$" !!"’$
挪威 !""’#$"#%$ !""’#$"#%$ &$(#$

巴拉圭 !""’#$’#&( #$$!$$
葡萄牙 !""8#!!#!! &$$(#$)#&& ##’"$
卡塔尔 &$$&#$&#&’ 无

南非 !""8#$’#!% !""’#!$#&) 8"8(8$
瑞典 &$$$#$)#!( )’8$$

叙利亚 !""8#$’#!! !""’#$##$& !%)’%$
突尼斯 &$$$#$(#!" !()$$

乌兹别克

斯坦
&$$8#$"#$# &%)8$$

委内瑞拉 !""8#$"#&& )"’($$
也门 &$$$#$(#!8 无

现在看来，《公约》何时生效还是个未知数。即

使《公约》生效，也不能成为一般国际法，因为《公约》

的生效只需要 %( 个国家的批准，而一般国际法需要

·%)·



“很多”国家同意，!" 与国际社会 #$% 多个主权国家

的数目相比，远不能说是“很多”。由于《公约》的非

普遍性以及我国自然地理的特殊性，我国不应急于

加入这个《公约》。但同时应注意到《公约》对国际社

会的影响，如 #$&’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、

#$&& 年联合国水事会议的宣言和决议、#$$’ 年都柏

林关于水和环境国际会议的声明以及 ’%%% 年第二

届世界水资源论坛的部长声明，都暗含有支持《公

约》某些原则的内容。所以，对其中某些符合《联合

国宪章》的一般原则，如一般合作的义务，也不能明

确反对。

基于上述考虑，在有关国际河流的对外声明中

应注意谨慎用词，既体现我国在国际河流问题上的

合作善意，又不能让有些国家断章取义，无端增加我

国的国际义务。比如中国外交部在国际河流的问题

上，多次重申：“不做任何损害下游国家利益的事情”。

这句话即加重了我国的义务，因为损害下游国的事情

的判断标准不是我国说了就算数的，别国会拿这样的

外交申明主张赔偿。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应持谨慎态

度，最起码不应承担超越《公约》文本明确规定的义

务，因为《公约》也只要求“不造成重大损害”。

’ (不急于确立国际河流一体化规划模式

莱茵河流域数国从 #$"% 年便成立了莱茵河国

际保护委员会。经过半个多世纪达成了一系列流域

水环境管理协议，对莱茵河的环境改善起到了巨大

作用。加 拿 大（当 时 为 英 联 邦 自 治 领）与 美 国 在

#$%$ 年就签订了《英国（加拿大）———美国的边界水

域条约》，此后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，双方各方

面合作一直在稳步发展，没有出现过重大的中断。

因此，我国有些学者也从美、加两国关于哥伦比亚

河、西欧莱茵河等国际河流的流域制度一体化管理

经验中得出，要实现国际河流水资源安全，应对流域

各方的工程数量和标准、补偿办法和金额、引水和水

量的长期分配标准、分歧的解决程序等，都进行了十

分具体的规定，并建立强有力的国际合作组织机构，

实行整体规划管理制度［)］。

但事实上，西欧、北美地区国际河流一体化管理

的法律机制，不是能被世界其他地区随便可以借鉴

的。西欧、美加地区发达的安全共同体的不断发展，

为国际河流合作奠定了牢固的合作基础。相同的国

家性质及主流意识形态、北约军事联盟及西欧超国

家化的国际关系的发展、发达的经济贸易一体化、发

达的法治状态等，使得该地区国际河流一体化管理

的条件远非其他地区所能具备。所以，国际河流流

域一体化管理的法律制度在这一地区或许可以驾轻

就熟，而在其他国际地区就未必适合。

从技术角度讲，目前处理某条特定国际河流水

资源分配模式可分为 ! 种：项目分配、全局分配与流

域整体规划开发模式。项目分配指为满足各国家的

水需求，按某一个专门项目所开发和涉及的水资源

进行分配并签订分水协议，为局部的合作分配；全局

分配是指流域国间根据其都能够接受的准则将流域

内所有可确定的水资源量分配给各流域国；整体分

配模式是指流域国通过签订协议，认可并实施流域

整体开发规划方案，为满足各沿岸国的水需求而进

行流域水分配。有些学者主张我国在国际河流澜沧

江—湄公河开发利用问题上采取全局分配模式［&］。

这种观点实际上奉行的是国际河流一体化的原则，

不适合中国国情。

我国不能和周边河流共享国采取单一水量分配

模式，因为我国国际河流众多，每条国际河流的自然

情况都不一样，每条国际河流所涉及的沿岸国经济社

会发展、河流需求情况、人口分布、民族、宗教等都各

有不同，我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各异。任何水量分配

比例的确定都产生示范效应，这不但限制了我国公平

合理的河流规划，而且会极大束缚我国的河流外交空

间。因此，应该超越单纯从技术、管理层面处理我国

国际河流问题的模式，把国际河流问题的解决提高到

政治的高度。由于我国在国际河流自然地理上的优

势，加上我国睦邻外交政策的影响，我国完全有可能

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，以国际河流为纽带，和周边国

家建立广泛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联系，开展政治、经贸、

国防、环保、文化、科技、教育、能源、交通、金融信贷及

其他领域的有效国际区域合作及交往，发展多领域合

作，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、安全与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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